
立法會 CB(2)2414/06-07(01)號文件 
 

香港復康聯盟對「香港復康計劃方案」的意見 

 

  香港復康檢討方案已經完成檢討，本會認為方案中仍有地方需要

改善。 

 

1.教育及就業方面 
殘疾人士應同樣享用專上教育之機會，故此政府可考慮成立為殘

疾人士而設的專上學院課程，讓他們有持續學習的機會。 
 
同時，政府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立法落實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

度。先由政府及公營機構聘用一定比例的殘疾僱員，繼而規定私營機

構聘用殘疾人士。 
 

2.日間照顧和社區支援 
  在社區照顧方面，針對社區對殘疾人士支援不足的問題，本會建

議政府未來可考慮為需要接受長期護理的殘疾人士，提供醫生到診服

務，確保他們獲得定期的基層醫療照顧。 
 

3.通道設施及交通服務 
  新的《設計手冊》只適用於新落成的建築物，故舊有建築物仍對

殘疾人士構成障礙，尤其是於 1997 年前遞交圖則的建築物。本會認

為政府應制定有關法例，確保舊建築物於指定時間內加設無障礙設施

予殘疾人士。 
 

政府須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及正面的行動，包括於公共交通公司的

專營權合約中，加入提供無障礙設施的條款，如提供予視障人士之廣

播系統，以達致無障礙運輸的目標。 

 

同時，政府亦應積極推動公共交通機構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半

價，以鼓勵殘疾人士積極融入社會。 

 
4.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 

殘疾人士在使用資訊科技上往往遇到困難，如一些網站之設計並

未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這大大阻礙殘疾人士接觸資訊科技的權利。

本會建議政府應考慮透過立法或制定措施規管網站，以打破數碼隔

膜。同時，本會認為要加強發展應用資訊科技，以改善殘疾人士的生

活質素。 

 



5.公眾教育 
非政府機構現時主要透過申請政府的基金和撥款，以舉辦公眾教

育活動。惟此類型推廣活動，所獲資助款項有限，舉辦時間過於短促，

且活動均以個別形式舉行，未能把傷健共融的概念更深層次地帶進社

區。本會認為政府應構思一個具體且持續性的規劃方案，全面普及推

廣傷健共融的訊息，如設立一些資助時間較長的撥款基金，使非政府

機構得以在資源充裕的情況下，舉辦有意義及持續的公眾教育活動。 
 
    此外，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應與復康團體加強溝通及交流，共商推

廣公眾教育的方案，與復康團體共同努力，建立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 
 
6.其他關注事項 
  《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在國際上已經有不少國家採用，

如中國；香港在這方面起步較遲。故本會認為在香港復康檢討方案中

應有更多有關《國際功能、殘疾和健康分類》的篇幅。 

 

  同時，本會亦認為在香港復康檢討方案中應該確立一個監察機

制，以監察香港復康檢討方案的施行，確保香港復康檢討方案能夠貫

徹地推行。 
 
 


